
南诗政〔2023〕24号
诗山镇人民政府关于在全镇范围内
开展汛前安全大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

为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我镇今年安全度汛，根据南防指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汛前安全大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村（居）委会要以对党对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负起责任，组织人员对本辖区内的大小水利工程（重点包括水库、山围塘、河道行洪安全、防洪堤、地质灾害点、大小引水坝、重要的引水渠道和本村所属的小水电站等）进行一次彻底的安全大检查，要做到逐一检查，万无一失。要把本次安全大检查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认真抓好。

二、各村要针对往年防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抓好各项水利工程设施的补缺补漏工作，要检查完善本村制定的防洪抢险救灾应急预案，检查防汛物资的储备情况（要求储备编织袋500条，麻袋100条，手电筒10支，锄头10把，铁锹10把，簸箕10副）；检查抢险队伍的组建情况，对本次安全大检查工作检查出来的问题一定要记录并登记造册，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并将诗山镇水利工程安全大检查情况表于3月2日前上报镇水利站，以便汇总上报市水利部门。

三、各村委会主任作为辖区内水利工程安全第一责任人要对辖区内防汛安全工作负总责，并贯穿防汛工作全过程，对责任不明、措施未到位、组织不力、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要按规定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四、加强值班制度。各村主干要亲自带班参与防汛度汛全过程，指定专人管理辖区内水利工程，在汛期中值班人员一定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对重大险情要及时上报，不得延误。

以上通知，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诗山镇水利工程安全大检查情况表

诗山镇人民政府

2023年2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诗山镇水利工程安全大检查情况表

        村（公章）                        年   月   日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是否正常，存在什么问题）

	1
	辖区内水库、山围塘
	

	2
	辖区内河道行洪
	

	3
	辖区内防洪堤
	

	4
	地址灾害点处理
	

	5
	大小引水坝
	

	6
	主要饮水渠道
	

	7
	村属小水电站
	

	8
	防汛预案是否制定
	

	9
	防汛队伍是否组建
	

	10
	防汛物资是否储备
	


村主干：                     驻村工作队长：

注：此表于2023年3月2日前送镇水利站111办公室。


  抄送：市水利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

成员，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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